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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 /部門  
 

I. 2019-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
的選舉  
 
議員就立法會綜合大樓的保安安排的來函  
 
  2018-2019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副主
席郭榮鏗議員繼續主持 2019-2020 年度會期
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郭議員表示，5 位議員
(分別是陳淑莊議員、郭家麒議員、楊岳橋
議員、譚文豪議員及胡志偉議員 )就立法會綜合
大樓的保安安排發出的函件，以及 2018-2019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議員分別作出

的覆函，已於會議席上提交。他察悉，李議員

已把該 5 位議員的來函轉介立法會行政管理委
員會 ("行管會 ")跟進，而行管會尚未作出回應。
郭議員進一步表示，葉建源議員曾致函內務委員

會秘書，就將會舉行的選舉論壇提出建議，該

函件亦已在會議席上提交。考慮到上述 6 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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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來函所提出的事宜與將會就內務委員會主

席選舉進行的選舉論壇相關，郭議員邀請他們

分別就其來函發言。  
 

(會後補註： 5 位議員的來函及李慧琼
議員的覆函已於 2019 年 10 月 18 日隨
立法會 CB(2)26/19-20(01)至 (10)號文
件送交議員。葉建源議員的來函已於

2019 年 10 月 21 日 隨 立 法 會

CB(2)32/19-20(01)號文件送交議員。 ) 
 
2.  陳淑莊議員、郭家麒議員、楊岳橋

議員、譚文豪議員、胡志偉議員及葉建源議員

提出相若的意見，認為秘書長應提供有關立法

會綜合大樓保安安排的資料，以便參選內務委

員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在將會舉行的選舉論壇

中就有關議題闡述其立場，並利便其他議員向

候選人提問。郭議員、譚議員及葉議員就

2019 年 6 月 12 日的事件表達強烈不滿，並表
示在當日下午當警方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附近向

示威者施放催淚煙時，包括他們在內的多名議

員被拒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他們指出，在事

件發生期間只有黃色警示生效，而立法會主席

尚未決定訂於當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不會舉

行。葉議員亦對於秘書長在當日失去聯絡，以

及現場的秘書處保安人員 ("保安人員 ")沒有鑰
匙開啟已鎖上的閘門表示遺憾。最後，經過好

一段時間後他們才能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

胡議員補充，不單是保安人員，警方也曾拒絕

讓議員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  
 
3.  葉建源議員、楊岳橋議員、譚文豪議員

及郭家麒議員認為，在發出顏色警示期間立法

會綜合大樓的特別保安安排對議員及其辦事處

的職員造成諸多不便。他們留意到，自 2019 年
6 月以來，立法會綜合大樓曾多次發出顏色警
示，即使有時附近明顯沒有危險跡象。譚議員

亦詢問何時會移走在 2019 年 10 月 16 日行政
長官發表施政報告之前已於立法會綜合大樓外

設置的水馬。楊議員及郭議員均關注到，保安

人員在實施特別保安安排 (例如為進入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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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大樓的人士進行安全檢查程序 )時做法並
不一致，他們認為秘書處應就發出顏色警示期

間實施特別保安安排方面，向有關職員提供指

引。楊議員表示，他想知道是否有任何機制訂

定在發出紅色或黃色警示期間立法會綜合大樓

的特別保安安排。  
 
4.  梁繼昌議員表示他同樣對秘書長在

2019 年 6 月 12 日失去聯絡感到不滿。對於要
求議員須通過安全檢查程序，他關注此舉會否

違反《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 )條例》 (第 382 章 )
的相關條文，而假如被要求通過安全檢查程序

的議員是在前往出席立法會會議途中，此要求

會否對議員構成干預。  
 
5.  陳淑莊議員表示，在 2019年 10月 15日
上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上次內務委員會特
別會議 ")上，她曾提出要求，規定在立法會綜
合大樓內駐守的警務人員須遵守若干規定，例

如應展示警員編號以茲識別，以及不應蒙面。

她詢問有關方面是否已作出跟進。胡志偉議員

表示，在考慮應否尋求警方協助時，行管會除

關注保安威脅外，亦應適切顧及維護立法會的

尊嚴。他想知道在考慮應否尋求警方協助時，

秘書長有否向行管會主席及副主席提供任何

意見。  
 
6.  應郭榮鏗議員之請，秘書表示，秘書長

已向立法會主席、行政署長及中區警區的聯絡

人轉達議員在上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就當

局在立法會綜合大樓調配警務人員一事所提出

的要求。立法會主席亦已把議員的要求轉達保

安局局長。秘書進一步表示，秘書處至今未有

接獲政府當局的任何書面回應，而秘書處在

2019 年 10 月 16 日及 17 日並沒有尋求警方協
助。陳淑莊議員希望可獲取資料，以了解秘書

長曾向哪位警務人員 (例如其職銜及姓氏 )轉達
議員的要求。  
 
7.  胡志偉議員及毛孟靜議員表示，在

2019 年 10 月 17 日行政長官答問會上，部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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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員粗暴對待若干議員。胡議員認為秘書處

職員在提供服務時應保持中立，這是至為

重要。他詢問保安人員是否獲提供指引，說明

如何處理關乎會議秩序的各種情況。毛議員

建議，鑒於議員提出了各項關注，應邀請秘書

長出席是次會議並提供所需資料，以方便議員

進行討論。  
 
8.  郭榮鏗議員指示秘書向秘書長轉達

毛孟靜議員的要求。他進一步表示，他相信秘

書處大部分職員均很專業，並在執行職務時保

持中立。行管會負責監督秘書處的運作，包括

監察秘書處職員的表現和行為，以及決定他們

的薪酬及服務條件。  
 
9.  陸頌雄議員表示，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選

舉應從速進行，因為公眾希望內務委員會能盡

早處理其事務，他又建議，郭榮鏗議員作為主

持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的議員，應就議員的發

言時間設限。許智峯議員提出不同意見，並表

示應預留充足時間討論與立法會綜合大樓保安

安排有關的事宜，以利便議員決定支持哪位參

選內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  
 
10.  郭榮鏗議員回應時表示，他不會就議

員的發言時間設限，以讓議員可以清楚闡釋他

們的寶貴意見，但他希望議員發表意見時言辭

盡可能精簡。他留意到一些市民非常關注立法

會綜合大樓的保安安排，包括在立法會綜合大

樓內調配警務人員的安排。  
 
11.  陳健波議員及麥美娟議員表示，議員

在上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已花了多個小時

討論與立法會綜合大樓保安安排有關的事宜。他

們指出，有關事宜屬行管會而非內務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而是次會議的目的是選舉 2019-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麥議員希

望郭榮鏗議員能善用會議時間，令內務委員會

主席的選舉得以從速進行。在內務委員會主席

尚未選出之前，內務委員會不能處理須由其作決

定的事務，例如成立法案委員會以審議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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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進一步表示，行管會是根據《立法會行政管

理委員會條例》 (第 443 章 )成立，當中訂明內
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將分別擔任行管會副主

席及成員。陳議員及麥議員表示，行管會由各黨

派的議員組成，而行管會就保安安排所作的任何

決定，均經過適切的討論過程。陳議員認為，

行管會內屬民主派的議員應向其派別的其他議

員解釋立法會綜合大樓的保安安排。麥議員建

議，若議員認為有需要討論行管會處理的各項

事宜，他們可以向新當選的內務委員會主席 (將
會擔任行管會副主席 )反映有關意見。  
 
12.  郭榮鏗議員表示，由於內務委員會主

席及副主席將會分別擔任行管會副主席及

成員，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實際上等同選出

一位議員分別在內務委員會和行管會內擔任兩

個不同職位。由於 6 位議員在其函件中就立法
會綜合大樓的保安安排所提出的事宜屬行管會

的職權範圍，因此他認為該等事宜與內務委員

會主席的選舉有關，而議員有需要知道參選內

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對該等事宜的立

場。郭議員補充，他是行管會成員之一，一直

有就行管會討論的事宜與民主派的議員溝通。  
 
13.  李慧琼議員表示，議員在上次內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及是次會議已分別用了超過 7 小
時及大約 2 小時討論與立法會綜合大樓保安安
排有關的事宜。若議員繼續在這些議題上糾纏，

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便無法進行。

她希望郭榮鏗議員能在是次會議預留時間讓議

員決定選舉論壇的安排。李議員進而表示，若她

當選 2019-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她承
諾會把議員就相關事宜的意見及關注轉達行管

會考慮和跟進。  
 
14.  郭榮鏗議員提醒參選內務委員會主席

一職的候選人就討論中的議題發表意見時，不

應提及其競選綱領。他重申其意見，指出內務

委員會主席將會同時擔任行管會副主席，因此

他認為行管會處理的事宜與內務委員會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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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相關。參選內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

應在選舉論壇中清楚表明他們就相關事宜的立

場，以供議員考慮。  
 
議員提出的規程問題  
 
15.  梁繼昌議員表示，郭榮鏗議員應要求

提出規程問題的議員指出其規程問題與《議事

規則》/《內務守則》哪項條文規定有關，然後

才繼續處理有關的要求。梁美芬議員提出與梁

繼昌議員相近的意見，並表示議員不應就並非

規程問題的事宜聲稱自己是提出規程問題。  
 
16.  涂謹申議員、林卓廷議員及毛孟靜

議員不認同梁繼昌議員的意見。他們表示，議

員在提出規程問題時未必能即時指出《議事規

則》/《內務守則》的特定條文規定，而且在某

些情況下，可能沒有某一項《議事規則》/《內務

守則》的條文規定適用於所提出的事宜。涂議員

表示，對於某議員所提事宜是否屬規程問題，

是由有關的委員會主席決定。許智峯議員贊同

有關意見，並表示《議事規則》第 39 條並沒有
特別指明議員在提出規程問題時必須指出

《議事規則》/《內務守則》的相關條文。  
 
17.  郭榮鏗議員表示，《議事規則》第 75(18)
條訂明，除《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內務委

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由委員會自行決定。他表

示，若議員有意要求參選內務委員會主席一職

的候選人闡述他們就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處理

規程問題的意見，可以在選舉論壇中提出。  
 
18.  范國威議員表示，他希望就蔣麗芸

議員在上次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對他所作的

言論提出規程問題。蔣議員當時提到，他曾慫

恿青少年上街遊行，因此應為多名青少年被捕

而負上責任，並且批評他 "厚顏無耻 "。范議員
察悉， "厚顏無耻 "一語已被裁定屬侮辱性及冒
犯性的言詞，根據《議事規則》第 41(4)條屬不
合乎規程。范議員亦嚴正表明，他並沒有慫恿

青少年上街遊行，而蔣議員發言的內容意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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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正當動機，根據《議事規則》第 41(5)條此
舉亦屬不合乎規程。他強烈要求蔣議員不要再

對他作出這類言論。  
 
19.  郭榮鏗議員表示，范國威議員應在上次

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提出其規程問題，而他不

能在有關會議已結束後追溯處理議員所作言

論。儘管如此，他邀請蔣麗芸議員回應范議員

的意見。  
 
20.  蔣麗芸議員表示，她曾在上次內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上使用 "厚顏無耻 "一語形容范國
威議員；若他不喜歡 "厚顏無耻 "一語，她可以
用其他言詞來形容他。她詢問范議員曾否慫恿

青少年上街遊行。范國威議員投訴蔣議員在其

回應中一再使用不恰當的言詞。郭榮鏗議員詢

問蔣議員會否收回她在剛才的回應中所用的

"厚顏無耻 "一語。蔣議員表示，她只是在重複
范議員在是次會議上所說的話。  
 
21.  梁美芬議員表示，蔣麗芸議員只是在

重複范國威議員在是次會議上所說的話。若議

員認為另一議員對其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的言

詞，有關議員應在有人作出有關言論的會議上

提出規程問題。  
 
22.  陳淑莊議員表示，蔣麗芸議員應要求

作出澄清的回應手法，跟何君堯議員在上次內

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應要求澄清其對毛孟靜議

員所作屬侮辱性及冒犯性言論時採取的手法相

近。對於蔣議員指范國威議員曾慫恿青少年上

街遊行，所以應為多名青少年被捕而負上責

任，陳議員及毛孟靜議員認為此言極不恰當。

她們關注到，蔣議員剛才所作的言論可能已違

反《議事規則》的相關條文規定。  
 
23.  何君堯議員提出意見表示陳淑莊議員

對他作出指控時應較為具體時，提及陳議員腦

有病。郭榮鏗議員表示，何議員對陳議員作出

非常不恰當的言論，他必須向何議員提出口頭

警告。他繼而決定暫停會議，並翻看錄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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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蔣麗芸議員在是次會議上有否違反《議事

規則》第 41(4)及 41(5)條作裁決。  
 
(會議於下午 3時 56分暫停，並於下午 4時 28分
恢復。 ) 
 
24.  經翻看錄影紀錄後，郭榮鏗議員表示蔣

麗芸議員在是次會議較早時談論范國威議員期

間曾提及 "厚顏無耻 "一語，而 "厚顏無耻 "此用
語已在 2004 年 10 月被裁定是對議員屬冒犯性
及侮辱性的言詞。他留意到蔣議員已退席，因

此待蔣議員返回會議室時，他會要求蔣議員收

回該用語。至於蔣議員有否因為詢問范議員曾

否慫恿青少年上街遊行而違反《議事規則》第

41(5)條，他則認為不成立。  
 
25.  陳淑莊議員表示，在暫停會議之前，

何君堯議員提及她腦有病。她進一步表示，她

的腦瘤已經痊癒，而她認為任何人歧視患病及

已經痊癒的人都是極不恰當。郭榮鏗議員表

示，他留意到何議員已退席，待何議員返回會

議室時，他會要求何議員收回其指陳議員腦有

病的言論。  
 
26.  莫乃光議員表示，他觀察到很多時有

議員被要求收回被裁定對其他議員屬冒犯性及

侮辱性的言論時，有關議員往往退席了事。

莫議員想知道是否可以在其後的會議要求有關

議員收回其相關言論，而若果他/她拒絕收回，

是否可以在該次會議命令他/她退席。  
 
27.  應郭榮鏗議員之請，秘書表示，若某

議員認為另一議員對議員作出屬冒犯性及侮辱

性的言論，他 /她應在有關會議上要求主席作出

裁決。然而，在其後的會議上，即使有關議員

拒絕收回其言論，亦不可以在該次會議命令他/

她退席。  
 
28.  毛孟靜議員表示，部分議員 (尤其是所
謂建制派的議員 )的質素低劣。她認為他們是
無賴，沒有膽量為自己在會議上所說的話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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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在作出屬冒犯性言論後往往一走了之。

毛議員補充，她已就何君堯議員在上次內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上對她所作屬侮辱性及冒犯性的

言論向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提出投訴。她
察悉，平機會已發出新聞稿，表明他的言論不

恰當。  
 
29.  謝偉銓議員要求毛孟靜議員澄清，在

她剛才所作的言論中， "所謂建制派 "一語是否
意指某位議員還是所有建制派的議員。毛孟靜

議員回應時表示，她沒有任何澄清。謝議員要

求翻看會議的錄影紀錄。郭榮鏗議員繼而命令

暫停會議。  
 
(會議於下午 4時 39分暫停，並於下午 4時 54分
恢復。 ) 
 
30.  經翻看錄影紀錄後，郭榮鏗議員表

示，他認為毛孟靜議員在剛才的言論中並沒有

指明某位議員。因此，毛議員並無違反《議事

規則》的相關條文規定。  
 
內務委員會尚未選出主席及副主席對立法會

會議的影響  
 
31.  陳志全議員詢問，如果能在是次會議

選出 2019-2020 年度會期內務委員會主席及副
主席，內務委員會會否另行安排會議，以考慮

2019 年 10 月 23 日立法會會議的事務。他又詢
問，在內務委員會尚未選出主席及副主席之

前，李慧琼議員及郭榮鏗議員會否根據《議事

規則》的相關條文規定繼續擔任立法會代理

主席，協助立法會主席主持立法會會議，以及

會否繼續擔任行管會成員。  
 
32.  應郭榮鏗議員之請，秘書表示，秘書

處會研究陳志全議員所提出的事宜，並於稍後

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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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陳志全議員於 2019年 10月
22 日就其於是次會議上所提查詢發出
的 函 件 及 秘 書 所 作 的 回 覆 ， 已 於

2019 年 10 月 23 日 隨 立 法 會

CB(2)47/19-20(01)及 (02)號文件送交
議員。 ) 

 
33.  郭榮鏗議員表示，因應議員在上次

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所表達的意見，他已就上

次會議曾討論的 3 個有關選舉論壇安排的方案
作出修訂。經修訂的方案將於下次內務委員會

特 別 會 議 提 供 予 議員考慮。郭議員進一步

表示，按秘書所述，秘書長已察悉議員要求他

出席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他又表示，內務委

員會主席選舉的程序將於下次會議上繼續

處理。  
 
34.  會議於下午 5 時 3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5 月 21 日  


